
 

 

教务字（2019）第 82 号 

关于 2019年辅修双学位专业报名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为了做好 2019 年我校辅修双学位专业报名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条件 

1．按山西省学位委员会文件要求，辅修双学位专业的学生必须跨科类申请。

例如，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在读学生，毕业时将授予工学学士学位，拟

报名修读辅修双学位专业的学生，只能报名修读除授予工学学士学位以外的其他

辅修专业。请同学们按照规定选择辅修双学位专业。 

2．申请辅修双学位专业的学生，须是 2017级、2018 级在校本科生。 

3．申请辅修双学位专业的学生，目前所修必修课程不及格门次不得多于 1

门。 

二、申报程序及时间安排 

1．10月 10 日—10月 15日：学生登录校园网教务处网站新版教务系统→个

人管理→辅修方案注册，对所选辅修双学位专业进行注册报名，每个学生限选报

一个辅修专业。 

2．10 月 17 日一 10 月 18 日：教务处审核报名学生成绩情况，公布拟录取

名单。 

3．10月 19 日一 10月 23日：拟录取学生到有关学院报到，并缴纳学费。 

4．10 月 25 日：教务处根据各学院学生报到、缴纳学费情况，报送学校批

准，确定正式录取名单。 

三、专业设置、招生计划数、授予学位及收费标准等见附表。 

四、注意事项 

1．双学位专业的教学与管理工作要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，根据学科

性质，按学分收取学费。 



2．毕业学位审核时，修读辅修双学位专业的学生，在辅修学位专业课程全

部考核合格且获得主修专业学士学位的前提下，方可申请辅修双学位专业学位。 

附件：《2019 年辅修双学位专业招生目录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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